
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降低管理费率与托管费率方案说明

书
一、重要提示

　　1、为应对复杂多变的证券市场环境，更好地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提高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

《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有关

规定，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嘉实丰益

策略定期债券基金”或“本基金”）降低管理费率与托管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

　　2、本次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债券基金降低管理费率与托管费率方案需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通过，因此降低管理费率与

托管费率方案存在无法获得相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如降低管理费率与托管

费率方案表决通过，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自本议案表决通过的次日（2019年 6月 14日）
起开始执行新的管理费率与托管费率。

　　3、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且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事
项须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债券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的备案，

均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市场前景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二、基金合同修改内容

　　将“第十五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收”中“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由
原来的：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7%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 0.7%÷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双方

核对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
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2%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双方核对

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
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3－8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
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修改为：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3%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 0.3%÷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双方

核对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
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双方核对



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
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3－8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
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托管协议修改内容

　　将“十一、基金费用”中由原来的：

　　“（一）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率为年费率 0.7%。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双方

核对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
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二）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率为年费率 0.2%。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双方核对

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
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修改为：



　　“（一）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率为年费率 0.3%。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双方

核对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
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二）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率为年费率 0.1%。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双方核对

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
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附件二：

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称：

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号) 基金账户号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代理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
注册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降低管理

费率与托管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请以打“√”方式在审议事项后注明表决意见。持有人必须选择一种且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代

表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 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或无法辨
认、表决意见模

糊不清或相互矛盾，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

“弃权”计入对应的

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基金账户号” 仅指持有本基金份额的基金账户号，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此类账户且
需要按照不

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行使表决权的，应当填写基金账户号；其他情况可不必填写。 此处空
白、多填、错填、无

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认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本表决票可剪报、复印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下载并打印，在填写
完整并签字盖章后均为有效。）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参加送达表决票截止时间为 年 月 日 17:00的以通讯方式
召开的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代为全权行使对

《关于嘉实丰益策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降低管理费率与托管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

的表决权。授权有效期自签署日起至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若嘉实丰益策

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重新召开审议相同议案的持有人大会的，本授权继续有效，除

非本人（或本机构）以委托日期在后的新《授权委托书》取代本《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基金账户号：

　　受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明编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此授权委托书可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在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后均为有效。



　　2、“基金账户号”，仅指持有本基金份额的基金账户号，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此
类账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行使表决权的，应当填写基金账户号；其他情况

可不必填写。此处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认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

所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3、受托人的表决意见代表委托人本基金账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


